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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
2024 年信息化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机关各处室、各事业单位、各区民宗办：

现将《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 2024 年信息化工作要点》

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做好落实工作。

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赵云 联系方式：23111896 18918250598）

上 海 市 民 族 和 宗 教 事 务 局

沪民宗发〔2024〕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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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
2024 年信息化工作要点

2024 年是我局信息化工作的攻坚之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和市

委统战部的领导下，我局将重点围绕“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服务

管理系统”（下简称“事务服务管理系统”）的建设，加快推进信

息化工作。

一、主要工作项目

（一）建设“民族宗教事务服务管理系统”

2024 年是该系统立项建设第一年，主要推进以下工作：

1.完善民宗数据底座

数据底座是“事务服务管理系统”的基础，在以往工作基础

上，2024 年要全面掌握各类数据，包括：人员及相关信息数据、

民族宗教团体及相关信息数据、宗教活动场所及相关信息数据、

民族事务数据、宗教事务数据、工作信息（舆情）数据、工作资

料库数据等。

主要开展三项工作：一是统一数据标准，对“服务管理系统”

所需要的数据，统一字段、统一口径，全口径收集。二是明确数

据主体，对市民宗局、区民宗办、民族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

在收集上报数据过程中的职责进行明确。三是推进数据链接，协

调市大数据中心、部分区城运中心以及部分宗教活动场所等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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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在“服务管理系统”基础建设完成后，打通对接各单位已有

数据的数字化路径。

2.搭建民宗业务场景

一是实现“一网通办”部分事项的线上全过程管理。通过与

市大数据中心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的接口对接，以及对局机关行政

审批事项的流程再造，使行政审批事项办理从线下手工流转变为

全流程电子化管理。

二是实现宗教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的部分事务线上管理。通

过市民宗局、区民宗办、团体院校与宗教活动场所的业务流程再

造，实现教职人员备案、宗教活动报备、宗教活动场所财务填报

以及场所合规化自查表的线上填报、线上审核等业务。

三是实现工作信息（舆情）线上汇总管理。通过工作信息管

理模块的建设，实现市民宗局、区民宗办、市区民族宗教团体、

宗教活动场所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、高校等领域线上报送信

息、录用统计等，并结合第三方舆情数据，对各类信息（舆情）

更快捷直接地进行汇总、分类，便于浏览、查询。

四是推进“城市码”的应用。对全市宗教团体和各宗教活动

场所的历史文物、宗教文化象征物件等物品进行“随申码”赋码，

逐步实现一物一码登记的探索应用。

五是实现培训活动线上管理。强化各类培训、活动的数字化

管理，通过模块的统计、分析，同时将结果关联到个人信息库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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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信息库，为人员和场所的综合情况提供支撑。

3.建设可视化驾驶舱

在完善数据底座基础上，利用数据自动化清理能力，建设以

用户视角和业务视角两种模式融合的可视化驾驶舱应用，通过自

定义参数展示管理人员所需的信息分析。

用户视角以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进行区分，查看全局、本部

门、本区及本团体的各类信息分类汇总。业务视角以不同部门的

管理人员进行区分，查看所属业务的各类信息分类汇总。同时，

打造各类数据的深度融合，初步形成教职人员个人和宗教活动场

所的画像。

（二）推进内网数据库应用

2024 年，要继续大力推进民族宗教工作信息治理系统（公

务网）的应用，在各区民宗部门公务网硬件基本配备齐全前提下，

要组织局机关业务处室、各区民宗部门进行系统使用培训，加快

涉密信息数据化、可视化进程，实现市区上下贯通，信息数据及

时共享。

（三）推进一体化办公平台的应用

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要求，加快推进“一体化办公平台”

应用。在“随申办政务云”中逐步完成公文处理、会议管理、日

程安排、值班安排和用车管理等应用模块，将非涉密办公应用迁

移至该平台，推动平台应用不断深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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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成立民宗系统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信息化工作专班。成

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，分管局领导为副组长，各处室、事业单

位、各区民宗办负责人为组员的市民族宗教局信息化领导小组。

同时，在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，由机关各处室、事业单

位、各区民宗办以及市级民族宗教团体相关人员共同组成，并建

立相应的工作制度，按照时间节点推动民宗系统信息化建设。

（二）印发“信息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”和“民宗信息化数

据标准”。在充分征求意见基础上，印发《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

务局信息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》，指导协同各单位形成合力，共

同推进信息化工作。2024 年一季度，制定《上海市民族宗教信

息化统一数据标准》，规范民宗领域数字底座的一致性，打破数

据孤岛、确保源头数据准确，促进数据共享、保障数据隐私和安

全，更好地为市、区民宗数据交互提供技术规范。

（三）加强调研和指导，形成工作合力。我局将深入开展调

研，在开发建设民族宗教事务服务管理系统过程中，充分听取各

区、民族宗教界的意见。加强市民宗局系统建设与各区民宗工作

数字化转型的衔接，力争实现市区信息化、数字化进程协调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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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27日印发


